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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的目的在于为广大读者提供一套警察讯问话语的批判性分析模式。为达到
该目的，笔者应用了一系列数据分析工具，首先对警察－嫌疑人的互动细节进行描
述，然后，再根据警察方法做出相应的推论。至于所有的工具都取自于 《互动社
会语言学和会话分析》，可能有些人对此存有异议，尤其是对后种研究方法持赞同
意见的人士。但是笔者相信，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可以证明这些工具在批判性话语
分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我们在做会话分析时决不能忽略这些工具的价值。

本书根据数据分析所采取的不同方式进行编排。在进行研究的理论及方法论背
景介绍的基础上，本书的第三、四章分别介绍了讯问结构 ( 第三章) 和警察及嫌
疑人各自对事件本身的构建 ( 第四章) 。事件参与者对结构的分析起着中心作用，

同时，话题管理被认为是分析相互矛盾的时间版本的关键所在。第五章讲述了受训
警察在维多利亚警方视听监控取证体系下与未成年证人进行面谈的方法，并且将未
成年证人的表现与对成年嫌疑人讯问过程中警察的表现进行有效的对比。第六章结
合对警方与嫌疑人讯问活动中的推断性行为所表现的三个 “谜”，或警察潜在的意
识，对以上各章利用多种分析方式所得来的成果进行整合并加以分析。第七章对分
析结果进行研究，并对警察话语、警察权力与机构性的关系以及警察机构话语对讯
问过程的影响提出了批判性观点。在结论部分，笔者还对将来的研究方向和警察讯
问实践活动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建议，真诚地希望本项目不但能让执法部门获益，还
能够为警察讯问数据的批判性分析提供一个框架结构。

笔者希望自己的做法能让警察实际受益，这个想法源自于自己曾经作为一位市
民和研究者与警察多年打交道的经历。作为研究者，笔者发现警察们对制度要求非
常敏感，他们总是将例行程序和有效讯问有机结合，并且对有可能对这项艰难工作
有任何启发性的研究都十分热衷。而作为一名普通市民，促使笔者承担这项研究的
是这样一件事: 1997年 10月的一个星期六的早上，笔者在墨尔本一个警察局和一
位神情迷惑的警官就警察机构话语的一个小细节发生了争执。这位警官先生正以笔
者的名义就笔者的车失而复得的情况写一份证词。因为那时笔者正处于完成笔者博
士论文的阶段，论文的主题是关于警察语言的，因此笔者必须承认，就那些是或者
不是最能体现笔者所描绘的事件经过的语言，笔者显得有点过于偏执。笔者坚持认
为“我发现了我的车”应该被改成“我看见了我的车”，并感触到通过警察讯问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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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的有关事件真相的各个版本的确需要通过进一步调查来明晰。

本书是多年来集体工作的结晶，很多人士对此所做了卓越贡献，提供了大量的
有益思路和积极支持。首先，要感谢 Brian Paltridge、Alastair Pennycook、Keith
Allan和 Joanne Winter，感谢他们在我前一稿的博士论文准备过程中给我提出的宝贵
思路。我尤其感谢 Jo Winter，感谢她在休假期间对我坚持不懈的帮助以及克服距离
问题进行的合作。

感谢墨尔本大学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系，感谢莫纳什大学语言学项目的工作人
员，感谢他们对这项研究的实际帮助和持续的兴趣。感谢语言、文化和语言学学院
为研究提供的重要资金，使我最终能够将我早期的警察—未成年人讯问研究与警
察—嫌疑人研究有机结合起来。

在研究的最后阶段，我有幸和 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集团的一支实力超群的
编辑队伍合作。在这里我要尤其感谢 Jill Lake和她的助手，感谢他们能够理解我初
为人母的焦虑状态。

我还要感谢与我合作的律师们，你们的帮助使得我获得了必要的数据资料。同
时我还要感谢维多利亚警察署政策与研究机构的工作人员对该项目的支持。

当然，我还要感谢我的朋友和家人，有了你们的信任，我才最终得以完成这一
切。感谢 Greg，在我痛苦的挣扎于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时，你始终是我忠实的伙伴
和孩子尽职的父亲。最后，我还要感谢 Declan，虽然他的到来将我既定的一切任务
完成时间计划无情推翻，但他却给了我最终完成该项目的最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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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录符号说明

笔录符号说明

本书２．３．２中所使用的数据符号依照的根据是莱文森 （Ｌｅｖｉｎｓｏｎ，１９８３）的规
定。以下符号说明列表意在给读者提供方便和指引。转录方法的细节说明将在

２．３．２中进行详细说明。

警察－嫌疑人讯问数据摘要中的符号列表

符号 描述

／／ 重复性话语起始点

＊ 重复性话语结束点

＝ 闭锁

（０．６） 以秒计算的沉默期

（．） 少于０．２秒的短暂停顿

（．．） 多于０．２秒，少于３秒的停顿 （仅适于ＶＡＴＥ模式下的讯问）

°ｗｏｒｄ°
ＷＯＲＤ
ｗｏｒｄ
!
＾
"
#
∷
ˉ
ｈ
．ｈ
（ｈ）
（ｗｏｒｄ）
（）
（（））

语气较周围语气弱
语气较周围语气强
音节重读
大幅提高音调
轻微提高音调
平调
降调
一个冒号代表声音延长一个音节
缩略词
出声呼气
出声吸气
突然发声
不确定对话记录
无法理解的话语，无对话记录
记录者备注，包括对音质和非语言声响的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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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记录和文本中的缩略语列表

缩略语 描述

数据：讯问

ＩＮＴ１ 讯问１

ＳＰＴ１ 讯问１中的嫌疑人

ｐｉｏ１ 讯问１中的主讯官

ｓｉｏ１ 讯问１中的辅讯官

ｔｉｏ１２ 讯问１２中的三讯官

ＶＡＴＥ 视频及音频证据记录 （方案）

Ｖ－ＩＮＴ１ 视频及音频证据记录中的讯问１

ＶＰＯ１ 视频及音频证据记录中讯问１中的讯问官

ＣＨ１ 讯问１中的未成年证人

ＣＤＡ 批评话语分析

ＣＡ 会话分析

Ｓ３Ｒ 分配给嫌疑人的著作者、表演者和意见来源三个角色的参与框架

Ｐ３Ｒ
分配给讯问警官 （一级或二级）的著作者、表演者和意见来源三个角色
的参与框架

ＰＩ２Ｒ 分配给警察机构的著作者和意见来源角色参与框架

Ｐ２ＲＡ
将著作者、表演者角色分配给讯问警官，将意见来源角色分配给嫌疑人
的参与框架

—２—



１　警察机构话语

１　警察机构话语

“作为警察，我们有义务让你了解调查过程中我们所做的观察和发现的事实，

并能据此对你提起指控。”
（以上是警员在对一名嫌疑人的讯问中的表述，１９９４年记录于澳大利亚维多利

亚州乡村）

１．１　介绍

在澳大利亚法庭，几乎每一桩刑事案件里，嫌疑人在警察证据讯问中所做的口
供都起着关键作用。在讯问期间，自愿的、不受威胁所做出的供认以及书面供词的
真实性和准确性，都对诉讼的成功至关重要。在澳大利亚以及世界上许多其他地
区，引进录音记录讯问全过程的手段消除了许多需要满足上述标准而引发的种种显
而易见的问题。如对警察提供的嫌疑人供词有异议，如今可以对照讯问中的有声录
音来检验，因为这种有声录音的记录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确保其完整性。

除去这些进步，由于许多原因警察讯问程序仍存在问题。例如，由于话语中权
力的微妙作用，嫌疑人总是不知不觉地承受着压力，以至于不得不顺从于警方对事
件描述的说法。英国犯罪学的研究已经鉴定了，即使是经验丰富的警员也会在讯问
程序的理解上存在严重偏差 ［参见鲍尔温 （Ｂａｌｄｗｉｎ，１９９３）中的例子］。但这种论
断还未被讯问中对实际语言使用的分析结果所证实。

在理解以讯问警官为代表的警察机构如何明显地影响和指引嫌疑人自愿供认的
过程中，了解讯问双方参与者各自隐含的假定和想法是一个很重要的程序。之前的
研究已经发现了机构话语扭曲机构与公众对话的本意，但这一研究方法尚未应用于
警察讯问数据的分析，而对该数据的分析对构建被讯问人的供认有重要意义。

尽管如此，语言学研究已经并且继续为促进法律诉讼的发展和处理有争议性证
据做出极具价值的贡献。例如，在澳大利亚许多案件中，当嫌疑人不是以英语为母
语的人而警方未为其配备口译员时，讯问记录的可信性就会存在争议。在这些案件
中，对专家观点的需求使许多语言学家涉足法律语言领域。如今，在这个被普遍称
为法律语言学的领域，已经有了一个日益壮大的研究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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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一般的法律和语言的研究，尤其是对警察讯问话语的研究，是从以下
两个角度切入的。一方面，法律语言学研究的兴起是基于对特殊问题案件的解决，

在对这些案件的解决过程中逐渐出现了附带研究警察行为的需要，而这类研究往往
是语言学以外的研究。另一方面，目前社会上存在不少与语言和话语结构相关的研
究，此类研究往往会利用警察讯问数据进行研究分析。此类研究存在一个问题，即
这些研究不仅仅是基于庭审的个案，更需要对警察－嫌疑人讯问情形本身、讯问结
构及语言特点的理解做进一步拓展，去研究讯问过程的对话结构和语言特点，对取
证讯问过程中讯问官的行为进行批判性分析。不仅如此，此类研究的结果应该为相
关机构提供适时反馈，并应让讯问参与者知晓，无论是讯问官还是嫌疑人。专注于
无争议的讯问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对话中常用语言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是如何被警
察在讯问中的话语实践所构建的。

为此，有必要将这两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并对影响警察－嫌疑人讯问过程话
语实践的双方固有想法进行综合理解。具体而言，本书将对讯问过程中的警察机构
话语所扮演的角色，从参与双方的权力关系对话到机构要求的履行两个角度进行细
节分析。

本调查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每一个阶段都是下一个阶段的基础，三个阶段合起
来为进行警察话语实践批判性分析提供了框架结构。首先，我们将根据警察－嫌疑
人讯问过程的实际录音所体现的语言手段及对话特点为警察－嫌疑人讯问提供一个
描述性框架。其次，我们将对第一阶段的讯问过程描述框架进行分析，以揭示当双
方在讯问中协商各种各样的功能性要求时参与者的话语实践。在最后一个阶段，我
们旨在揭露在这个过程中，警察参与者潜在的想法是如何例行公事地影响警察讯问
的构建的。这个过程不仅是一个时间和空间上的相互作用，而且是一个社会层面和
文化层面的情景活动。

１．２　研究方法

写作本书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详细而系统的分析呈现一个框架，用以支
持机构话语的批评社会语言学研究。研究的前两部分使用了分析框架和会话分析两
种分析方法，前者由欧文·奥夫曼提出，后者由哈文·萨克首先提出，由盖尔·杰
斐逊、艾曼努尔·谢格罗夫和其他人对其进一步发展。构成本研究核心部分的批评
性分析以调查机构话语之谜为主要内容，由沃克教授在批评性话语分析范围内提
出。将互动社会语言学和会话分析二者相结合，用以更大范围的社会语言学调查，

这种做法可能颇具争议，因为会话分析专家一直致力于研究对话过程中的话语组织
情况 （参见谢格罗夫，１９９１）。然而，笔者坚信，对警察－嫌疑人讯问中的话语伦
次结构和话题管理一定会有很强的揭示作用，并对探究讯问参与者的话语倾向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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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警察机构话语

很大意义。笔者将在第二章中重述这些方法论问题，本章将具体地分析框架。

在本章接下来的部分，笔者将介绍一些警察讯问话语的重要特点，并讨论作为
更广泛的法律和司法机构的一部分，其发挥作用的方式。下一章节的重心放在以下
研究上：一般的机构话语前期研究，具体的语言和法律以及关于讯问数据分析的适
当的理论框架。对讯问的语篇结构分析是第三章的重点。第四章的分析重点是发言
轮替过程、轮替顺序和互动式元话语的分配。第四章和第五章中的研究结果为第六
章提供了分析基础。第六章重点研究了讯问过程中的一些与语篇行为有关的关键因
素，这些语篇行为正是构成警察之谜的元素。第七章将不同层面的分析结合起来，

讨论警察机构讯问的特点，正是这种讯问模式，才导致了与警察出发点相悖的话语
实践。第七章第五节做最后总结，讨论了研究结果对警察和立法机构的影响，并给
出了一些在此领域内做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１．３　警察讯问作为机构话语

尽管警察讯问是一个高度规范的会话形式，是按立法的要求构建的，但它的机
构化是在其实现机构组织目标的过程中通过参与者的对话形成的。也就是说，尽管
警察讯问的有些方面，特别是讯问的开头和结尾，是根据立法和警察规章口述的，

但每个警察的讯问方式都是通过对话方式进行的，这种对话恰恰构成了警察机构话
语。男女警察在工作方式 （Ｍｃ　Ｅｌｈｉｎｎｙ，１９９５）上体现的差异表明，即便是恪守相
同的立法要求的操作模式，也不会出现完全相同的对话模式。尽管如此，严格遵守
警察讯问要求还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谈话结果。先前对警察审问中有关法律谈话
的影响的研究，倾向于关注在保护嫌疑人权力中警示语的地位 （Ａｉｎｓｗｏｒｔｈ，

１９９３；Ｓｈｕｙ，１９９７；Ｃｏｔｔｅｒｉｌｌ，２０００），而警察警示语作为一种 “可以将话语变为
现实的特殊 ‘创造性’语言”（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９１：４２），在广义上也值得考虑。由于
某些法律语言具有的这种 “创造”权力，那么在案件调查时了解这种语言在对话过
程中的使用情况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正如其他实行对抗制的执法系统国家一样，在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对讯问
程序调查的法律依据是 《１９５８年刑事罪刑法》，其中包含已列入 《维多利亚警察手
册》的操作程序条款。例如，《１９５８犯罪法》第４６４条第３款规定：

在依据第二节的规定进行问话 （除了询问当事人名字和住址）和调查前，调查
专员必须告知被拘留人有权保持沉默或无作为，但他或她的任何言论和行为都有可
能成为呈堂证供。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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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程序中关于此的描述如下：

在任何这种问话或调查开始之前，需通知当事人，他们：
……
———有权保持沉默或无作为，但他们的任何言论和行为都有可能作为呈堂证

供。（《维多利亚警察手册》（ＣＤ－ＲＯＭ，２０１１年７月３日版）１１２－３，４．２．１）

对分析家而言，这恰恰为某些典型的机构话语的出现提供了机构背景。以下例
子选自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１２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１节选１－１
２５．ｐｉｏ１３：°是的° （０．６）做此之前我必须告知你

２６．你没有义务回答或做任何事情

２７．但你的任何言论和行为 （０．３）都可能作为证据

２８．你明白我刚才说的吗↑

这个例子证明了 《１９５８年刑事罪刑法》中的立法条款通过 《警察手册》对讯
问警官的话语产生了直接影响。现实中还有很多类似的机构话语的例子都可以追溯
到立法对其的影响，比如有关嫌疑人与其亲友的谈话、与辩护律师有关的谈话以及
涉及在讯问结束时加盖手印的要求等。

然而，同样的资料却较少体现出对讯问对话过程产生的具体影响。这其中最重
要的就是与供认的自愿本质相关的立法了。《１９５８年刑事罪刑法》本身对该问题的
规定并不具体。例如，Ｓ４６４Ｊ（ｂ）提及了以下规定：“有义务起诉已经认罪的嫌疑
人，为嫌疑人所做的坦白或供认建立自愿机制。”然而，在案例材料中可以找到更
多关于自愿陈述的信息，这些材料构成了对该法的评述。在 《维多利亚警察常规指
令》（简称 《常规指令》）中，将会有更多关于此内容的叙述。

例如，在 《罪行法》５６８．５０．８节中，援引了Ｒ　ｖ　Ｂｕｅｔｉ的内容 ［ＣＣＡ （ＳＡ），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２日，未报道］，其中陈述道 “检方有责任确保被告人做的任何供认
都是自愿的，这种自愿包括行使自由选择权”。这里强调了一点，主审法官可以根
据自由裁量权裁定，即便讯问官在讯问中可能未尽到警示语义务，其由此获得的讯
问证据仍可以被采纳。５６８．５０．８章体现了同样的观点。该条对旨在保护澳大利亚
原住民和母语为非英语的嫌疑人的这一指导性条款做了评述，并下结论 “这其中自
始至终都存在的法律问题是现实中的供认陈述是否与有关机构所表述的自愿性质一
致 （Ｇｕｄａｂｉ　ｖ　Ｒ （１９８４）５２ＡＬＲ　１３３ａｔ　１４５）”。

《维多利亚警察常规指令》一度很流行，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早期 《维多利亚
警察手册》的 “操作程序”条款取而代之。《常规指令》更倾向于向警察解释规则
和提出实质性建议，而不是像 “操作程序”那样，更多地专注于对警察言行的评
论。上面提到过的 “自愿”这一理念在 《常规指令》的８．５章中有具体解释。其中
称，自愿供认的 “自愿性”并不在于供认者是否是自发做出或主动做出的，而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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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认者是否可以自由选择作答或保持沉默。这样一来，警员使用警示语来告知嫌疑
人有权保持沉默，其实也就促使了嫌疑人随后的供认或坦白是自愿性质。然而，
《常规指令》下的某些条款证明了自愿供认并不是按部就班地发生在警示语之后。

事实上，警员也会按指示避免使用一些可能会影响嫌疑人自愿供认和坦白的话
语。例如，８．８（ａ）章禁止 “正在讯问中的官员使用任何可能会促使这类人 （即被
讯问者）被迫做出任何有罪坦白的行为”。８．８（ｇ）章称 “如 ［被讯问人］已做出
供述，［警署成员］则不应继续提问，通过对回答进行分解，以获取不利于被讯问
人的作答”。换言之，嫌疑人明知自己有权保持沉默但仍做出供认，此供认尽管被
普遍认定为是自愿的，但警员在引出这项供认的过程中使用的方法可能仍会致使供
认成为非自愿性的。立法和 《常规指令》都承认，由于嫌疑人在讯问中要面对警察
的胁迫行为，因而仅凭了解到可以保持沉默这一点，不足以成为对抗受迫供认的依
据。

另外，刚才提到过的关于警示语的两种研究 （Ａｉｎｓｗｏｒｔｈ，１９９３；Ｓｈｕｙ，

１９９７）都发现，在一种固有的胁迫情境里，口头警示语的使用只能保护嫌疑人的权
利。（Ｓｈｕｙ，１９９７）列举了十个关于 “米兰达权利” （保持沉默和请律师的权利）

的语言问题。他认为这些问题可以成为进一步研究的主题，这其中之一是对问答会
话结构下胁迫情形的研究。一项对美国警察审问的具体研究 （Ａｉｎｓｗｏｒｔｈ，１９９３）

发现，提示嫌疑人拥有 “米兰达权利”所使用的话语本身就是 “独断话语”。鉴于
对 “无权”会话和 “女性语域”（主要是Ｌａｋｏｆｆ　１９７５）的研究，她认为在这些情况
下使用独断会话损害了女性和少数民族的权利，同时他们应受到的宪法权利的保护
也被严重削弱。她的这一研究发现可以通过澳大利亚或英国的法律体制体现出来，

因为两国都使用了类似的制度，即在警察讯问的最初阶段警方通过向嫌疑人朗读权
利的方法来告知嫌疑人所具有的权利。

关于嫌疑人保持沉默的权利，《常规指令》在一般层面强调了恪守体制要求的
重要性，承认了尊重嫌疑人权利对成功讯问有积极影响。

因此，警察队伍中的每一个成员在讯问过程中都应该尽最大努力换取被讯问人
的主动自愿合作，以免阻止犯罪和犯罪侦查这一神圣职责因被讯问人拒绝作答而失
去光彩。（《维多利亚警察常规命令》，８．３章）

这些关键性的体制文件加深了我们对警察讯问机制形成的法律意义的理解。我
们可以从 《１９５８年刑事罪刑法》和 《维多利亚警察手册》找到几种警察常用话语
的渊源以及不少要求讯问须自愿供认的相关性质条款。值得注意的是，在讯问过程
中讯问警官必须积极维护嫌疑人对所问问题保持沉默的权利。若嫌疑人之后受到警
察胁迫或被迫做出供认，那么在讯问前向其做出的警示语则是无用的。此外，即便
获取的供认 “不利”，讯问官也不得 “破坏嫌疑人原有意图”，通过对该供认继续审
问的方式来改变供认结果。

对讯问的立法和体制要求的审视揭示了两个与本研究相关的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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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司法制度承认讯问官在讯问过程中的言行会伤及嫌疑人权利的可能性。

而这种现象一旦出现，法庭即会把讯问记录纳入证据之列。也就是说，对讯问官行
为的质疑会在庭审中得到处理，而不是在讯问时。

第二，本节重点体现了体制层面的意识，即讯问官若未能维护嫌疑人的权利，

则面临无法顺利完整地完成调查任务的风险。这包括但不限于嫌疑人的主动配合以
及讯问结果作为证据在法庭上的可采信性。正是基于此，管控警察话语行为的立法
和行政法规中也体现了讯问官言行不当最终会导致自己犯错的条款。

就上述第一点而言，立法认可了在庭审过程中引入就确认警察讯问方式的专家
意见这一做法，同样，本书２．２．１中讨论了语言学家在这一领域的贡献。他们通常
在涉及讯问官言行合法性的案件中担任被告方的专家证人或顾问。

关于第二点，我们可以了解到会对顺利有效地执行警察职责造成影响的一个体
制基础，即立法本身就认可了警员所认为在讯问中有效的东西与这些东西对讯问结
果的实际影响存在差异。警方的这种行为与 （Ｗｏｄａｋ，１９９６ａ）提到的机构成员所
广为散布的 “谜”如出一辙。在本书２．２．２中，紧随对警察机构话语和警察讯问研
究总结之后，我们将对警察话语的机构之谜进行讨论。

总之，关于警察讯问的立法承认讯问官使用语言不当有导致证据无效的可能。

正如上面提到的，警员的不当行为或者未能正确遵守有关警察讯问的立法要求的情
形可能会在法庭上接受处理。如此类案例涉及语言使用，则可能会涉及聘请语言学
家作为专家证人。本书２．２．１对这类语言学家的工作进行了描述，他们通常被称为
“法律语言学家”，同时也描述了这种工作与在更宽泛的语言学研究领域对语言和法
律之间关联的研究之间的关系。在开展上述法律语言学的相关讨论之前，将会对之
前提到的本研究所使用的分析框架展开描述，包括对与本研究有关的相关概念的介
绍，如权力、话语及结构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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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警察讯问分析工具

２．１　分析框架

为实现本书的写作目的，本章描述的分析方法特意采用了层级式或阶段式结构
分析法。因此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利用该分析工具去实现以下目的：

①基于对１３个警察—嫌疑人讯问记录的话语和对话特点的分析，构建出警
察－嫌疑人讯问的描述性框架；

②分析讯问过程，揭示参与者为实现满足讯问的功能性要求而采用的对话策
略；

③揭示讯问官因固有的偏见影响讯问活动的过程，因为讯问本身就是有关时间
和空间的对话，是具有社会性和文化性的活动。

基于对讯问的语言和对话特点的分析，我们构建出了基本的讯问框架，这为接
下来对讯问参与者话语的微观层面分析提供了平台。对讯问框架的层层分析有利于
充分了解对警察机构之 “谜”以及在构建该谜的过程中警察机构话语所扮演的角
色。

在分析过程的前两部分笔者使用了参与框架 （Ｇｏｆｆｍａｎ，１９８１）和会话分析法
（ＣＡ）（Ｓａｃｋｓ，Ｓｃｈｅｇｌｏｆｆ　ａｎｄ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１９７４；Ｓｃｈｅｇｌｏｆｆ　ａｎｄ　Ｓａｃｋｓ，１９７３）。前者
用于揭示讯问的结构，研究讯问参与者角色随着讯问目标的转换关联。会话分析法
（ＣＡ）为从微观层面分析参与者为实现参与框架与讯问目标而从事的话语实践提供
资料。２．１．３和２．１．４将分别对这两种理论框架结构进行讨论分析。

接下来我们将从批判话语分析 （ＣＤＡ） （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１９８９；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　ａｎｄ
Ｗｏｄａｋ，１９９７；ｖａｎ　Ｄｉｊｋ，１９９６）的角度来分析前两部分的研究结果。２．１．２描述
了批判话语分析 （ＣＤＡ）对该研究的贡献。如上所述，我们先调查了机构话语
“谜”的存在情况，参见 （Ｗｏｄａｋ，１９９６ａ）（也见Ｂａｒｔｈｅｓ，１９７２），接下来讨论了
这些 “谜”对讯问目标及一般性警察机构话语可能产生的影响。

本书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分析权力和机构目标的相互影响来调查研究警察机构话
语的角色，因此研究也是围绕着对权力、话语和结构三个术语的理解而展开的。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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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将在下一章解释哲学、社会学、语言学等领域的研究者是如何理解这几个概念
的。

本章结论部分会列出一些数据以及对某些方法论问题的简短讨论，以助读者借
助相关的背景知识更好地将分析中涉及的讯问节选加以情景化理解。

２．１．１　权力、话语和结构

对权力问题的研究基于一个前提，即将权力视为一个独立分析和解释的主题，

而无须证明其是否真正在语言中存在。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１９８０）认为，对权力的分析 “应
该从微观途径分析，即从历史背景、发展轨迹、技巧和策略角度进行研究，去观察
人们是如何 （且持续）通过更一般性的途径去投入、控制、使用、复杂化、转换、

展示、延伸权力的这些方方面面”。

正如 （Ａ．Ｉ．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１９８６）所述，我们必须 “撰写一部权力的微观物理
学，以免人们将权力单一地视为是一群人或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的统治，相反，

权力应该是一个网状的、循环式的组织形式”（第２２６页）。笔者力图通过本研究揭
示权力在警察机构和公民关系间体现出的 “网状的、循环式的组织形式”。

在警察这一特定领域，塞特尔 （Ｓｅｔｔｌｅ，１９９０）吸收了韦伯 （Ｗｅｂｅｒ）
（Ｇｅｒｔｈｅ，Ｗｒｉｇｈｔ　Ｍｉｌｌｓ，１９７０）的观点，认为权力 （ｐｏｗｅｒ）“是在集体行为中实施
个人意志的机会，哪怕是用于对抗那些正在反抗的人” （Ｇｅｒｔｈｅ，Ｗｒｉｇｈｔ　Ｍｉｌｌｓ
１９７０：１８０）。同时他还把这一定义与韦伯对 “职权”（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下的定义做了对
比，韦伯对职权的定义是 “在一定框架范围内实施一系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权力规
则或权力责任”（Ｓｅｔｔｌｅ，１９９０：３）。重要的是我明白权力并非是一种存在于语言之
外的东西，也不是双方进行对话之前就业已确定的，相反，它本身就存在于语言
中，构成对话的一部分。语言和权力的这一特点在Ｇｉｄｄｅｎｓ那里也得到了印证。他
认为：

处于一种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就是构成这个社会体系的一部分，而整个社会体
系都是由持续参与其中的行为人通过长时间的对话产生或再产生的，每个人对其所
处的关系或社会体系中的人物多少都会维持一些必要的控制权…… 在任何社会体
系中控制权都是辩证的，由于资源分布的平衡性总是出现持续的转换，因此权力的
分布也随之发生着不断的变化。（Ｇｉｄｄｅｎｓ，１９８２：１９８－９）

他之所以把参与者视为是 “有知识、有能力的人”（Ｇｉｄｄｅｎｓ，１９８２：１９９），与
其 “结构化”理论息息相关，对此后续会有详细讨论。然而， “控制权的辩证性”

观念在形成权力的工作定义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权力观念的形成不是与生俱来
的，而是必须使用言语对其加以解释的话语实践的一部分，这个观点在我看来恰好
是Ｇｉｄｄｅｎｓ辩证控制权的有益补充。Ｇｉｄｄｅｎｓ认为，一个人只要参与了言语对话，

他就一定会对对话产生某种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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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了一些极端的社会控制形式的例子。比方说对于狱监和犯人这样一组关
系，即使在一种完全孤寂的监禁状态下，犯人仍然可以利用能够获取到的资源实施
某种程度的控制，比如说绝食，因此，在对话过程中权力并不是完全倾向于狱警。

权力实际上是一种流动的力量，它的分属取决于参与方的行为 （有时候这种行为可
以是话语行为，参见以下内容）。当然大多数类型的社会对话不需要以这般的不平
等性为前提，比如说，警察讯问过程的所有参与者都能够利用身边的某些资源，以
助其对讯问活动实施某种控制。嫌疑人也可以通过拒绝回答某些问题来实现某种程
度上的对信息采集过程的控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赋予了嫌疑人绝对的权力：根据
我们对权力演绎出来的定义，它并不符合零和原理规则。即使其中一个参与者较其
他参与者而言扩大了其拥有的权力，其他参与者也不一定就会 “失去”权力。虽然
其中的一个参与者利用到一些可以增加其在对话过程中控制权的资源，其他的参与
者也可以利用到稳固其控制权的资源。

回到警察讯问的这个例子，如果嫌疑人可以通过拒绝回答某些问题来增加自己
在对话中的控制权，那么讯问官就可以利用只供警察内部分享的信息来稳固自己的
权力，用这种方法来劝说嫌疑人回答相关问题。也就是说，警察和嫌疑人在对话过
程中的权力关系并不是简单地在嫌疑人与警察之间相互转换，而是取决于双方可获
取到的影响对话控制权的资源的多少。

值得注意的是，此类资源的获取不仅仅受限于说话者在对话中的角色。批判话
语分析者 （如Ｆａｉｒｃｌｏｏｕｇｈ，１９８９；ｖａｎ　Ｄｉｊｋ，１９９６；ｗｏｄａｋ，１９９６ｂ：见第２．１．２）

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社会成员依据其所处的的社会等级、受教育程度和文化背景的
不同而能够接触到此类资源的程度的不同。这与Ｇｉｄｄｅｎｓ（１９８２，１９８４）眼中的权
力概念有所违背，他对社会权力关系的描述持相对温和的观点。

尽管如此，我们仍应该正视权力与话语的另一种关系，即 “话语传播且产生权
力，加强权力，但它同时也压制、显化权力”（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１９９０：１０１）。参与者间
的角色关系在对话过程中并不是静态的，因此我们需要去发掘参与者间的角色关系
和他们可获取到的对话资源，然后通过分析对话资源的分布以及参与者获取这些资
源的方式和时间，我们就可以慢慢理解话语间的权力关系了。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Ｆｏｕｃａｕｌｔ对权力的分析，普遍存在着一种反对观点，该
观点Ｗｏｄａｋ（１９９６ａ）在其著作中也提到过，即分析的结果并不能用于将参与者从
压迫的话语中解脱出来，因为 “权力仍然存在，且存在的方式比以前更为隐蔽”
（Ｗｏｄａｋ，１９９６ａ：２６）。这一观点例证了 “有益矛盾”观点，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１９８６）认
为ｆｏｕｃａｕｌｔ的著作中自始至终都存在这个观点，他说Ｈａｂｅｒｍａｓ曾经在 “把自己对
权力的批判与对事实的分析进行对比时”，忽略了权力的规范性准绳，以至于最后
不得不参照事实来考量 （第１０８页）。这些批评都是后现代主义较为宽泛层面上的
评论———这些观点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任何以脱离话语为前提的分析都不可
能得出正确结论，只有置于具体的话语实践中才能进行 “客观”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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